通辽第五中学教职工私家车安全管理制度

1.学校应在远离教学区和学生活动场所的地方设置用于停放教职工私家车和外来车辆的停车区或停车位，车辆必须按学校指定的停车位统一停放，不得随意、无序停车，进出停车位时要注意行人安全。
2.消防通道和应急通道内不得停放任何车辆。
3.校内设置禁鸣标志、限速标志，进入学校车辆校内严禁鸣喇叭，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
4.车辆进入学校大门应须主动避让学生和行人，慢速缓行。
5.校内严禁鸣喇叭，车辆必须按学校指定的停车位统一停放，不得随意、无序停车，进出停车位时要注意行人安全。
6.不得在校园内学车、试车。不得在学校内洗车。所有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教学区。
[bookmark: _GoBack]7.凡因事情临时进入校园的私家车，在校内不管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私家车车主负责，学校不承担任何经济、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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